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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导致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陈迪

清、范建震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前，陈迪清持有公司股份35,014,010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3.1547%；范建震持有公司股份35,014,949股，占当时总股本的13.1550%。二者

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70,028,959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6.3097%。 

本次权益变动后，陈迪清持有公司股份93,311,067股，占目前总股本的

10.5129%；范建震持有公司股份93,310,864股，占目前总股本的10.5129%。二人

合计持股186,621,931股，占目前总股本的21.0259%。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股权激励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陈迪清、范建震持股情况： 

2014 年 3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止披露日，陈

迪清持有公司股份 35,014,010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3.1547%；范建震持有公司

股份 35,014,949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3.1550%。二者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70,028,959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26.3097%。 

2、陈迪清、范建震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权激励等导致其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及减持公司股份导致其持股比例变化的情况如下： 

（1）2014年 6月 6日，公司完成了 2011年与 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的尚未解锁的 1,499,55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264,672,111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为

70,028,959 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的变化而相应自动变化为 26.4588%；2014

年 6月 1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公司 201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确认，公司总股本增至 270,198,111 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为 70,028,959 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的变化而相应自

动变化为 25.9176%；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以每 10股转增 9.850981 股，公司总股本相应增至 536,369,756 股，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变动为 139,014,353 股，持股比例仍为 25.9176%；

2014年 12月 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确认，公司总股本增至 549,065,756 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为 139,014,353 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的变化而相

应自动变化为 25.3183%。 

截止 2014 年底，陈迪清持有公司股份 69,506,244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6590%；范建震持有公司股份 69,508,109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6593%；二

者合计持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25.3183%。 

（2）2015年 5月 25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总股本相应增至 823,598,634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

股份总数变动为 208,521,530 股，持股比例仍为 25.3183%；2015 年 7 月至 11

月，陈迪清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71,000 股，范建震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70,6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变动为 209,463,130 股，持股比例变动为

25.4327%；2015 年 11 月 24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了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确认，公司总股本增至 828,624,634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为 209,463,130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

本的变化而相应自动变化为 25.2784%。 

截止 2015 年底，陈迪清持有公司股份 104,730,366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6391%；范建震持有公司股份 104,732,764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6393%；

二者合计持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25.2784%。 

（3）公司向赵旭民、刘涛合计发行 6,750,000 股股份收购其持有的扬州达



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上市，公司总股

本增至 835,374,634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为 209,463,130股，

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的变化而相应自动变化为 25.0742%；2016 年 9月 21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公司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

登记确认，公司总股本增至 862,470,134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

为 209,463,130 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的变化而相应自动变化为 24.2864%。 

截止 2016 年底，陈迪清持有公司股份 104,730,366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1431%；范建震持有公司股份 104,732,764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1433%；

二者合计持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24.2864%。 

（4）2017年 1月，陈迪清累计增持 2,580,701股，范建震累计增持 2,578,1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变动为 214,621,931 股，持股比例变动为

24.8846%；2017 年 4 月 21 日，公司完成了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的尚未解锁的

4,582,265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857,887,869 股，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为 214,621,931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的变化

而相应自动变化为 25.0175%。 

截止 2017 年底，陈迪清持有公司股份 107,311,067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5088%；范建震持有公司股份 107,310,864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5087%；

二者合计持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25.0175%。 

（5）2018年 2月 5日，公司完成了 2013年、2014年、2015 年、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的尚未解锁的 3,978,280 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853,909,589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

份总数仍为 214,621,931 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的变化而相应自动变化为

25.1340%；2018年 3月 12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公司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登记确认，公司总股本增至 872,994,589 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为 214,621,931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的变

化而相应自动变化为 24.5846%。 

经过上述变化，陈迪清持有公司股份 107,311,067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2923%；范建震持有公司股份 107,310,864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12.2923%；



二者合计持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24.5846%。 

（6）信息披露义务人陈迪清、范建震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和 2018 年 9 月

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28,000,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

本比例 3.21%。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时间 股份来源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陈迪

清 
大宗交易 2018-09-11 

二级市场购

入及转增股

份 

9.45 5,280,000 0.60% 

陈迪

清 
大宗交易 2018-09-13 

IPO 前股份

及转增股份 
8.71 8,720,000 1.00% 

范建

震 
大宗交易 2018-09-11 

二级市场购

入及转增股

份 

9.45 5,280,000 0.60% 

范建

震 
大宗交易 2018-09-13 

IPO 前股份

及转增股份 
8.71 8,720,000 1.00% 

合计 -  - 28,000,000 3.21% 

减持股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陈迪清 

合计持有股份 107,311,067 12.29% 93,311,067 10.6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6,827,767 3.07% 12,827,767 1.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80,483,300 9.22% 80,483,300 9.22% 

范建震 

合计持有股份 107,310,864 12.29% 93,310,864 10.6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6,827,716 3.07% 12,827,716 1.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80,483,148 9.22% 80,483,148 9.22% 

合计持有股份 214,621,931 24.58% 186,621,931 21.38% 

注：公司当时总股本为 872,994,589 股。 

（7）2019 年 2 月 15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登记确认，公司总股本增至 887,582,589 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仍为 186,621,931股，持股比例因公司总股本变化

而相应自动变化为 21.0259%。 



上述情况导致陈迪清、范建震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减少了

5.28%。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陈迪清 35,014,010 13.1547% 93,311,067 10.5129% 

范建震 35,014,949 13.1550% 93,310,864 10.5129% 

合计 70,028,959 26.3097% 186,621,931 21.0259%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信息披露义务人陈迪清、范建震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陈迪清、范建震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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